贵州民族大学教室使用申请表
	申请单位
	
	申请人及联系方式
	

	目的及内容
	

	 校区
	南校区
	北校区

	需要多媒体
	是
	否
	座位数
	

	拟使用日期
	
	拟使用时间段
	

	申请人所在单位领导审核意见
	

	
	

	
	

	
	

	
	 领导签字（单位公章）：

	
	

	
	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审批意见
	
	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使用教室门牌号
	

	
	
	

	教室使用后情况记载
	
	存档编号
	
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交物管。只作为临时使用教室申请。

2、借用教室请提前2天申请，晚上使用教室需在21：30前结束。

3、申请人必须是学校教职工。活动内容由签字领导审核负责，教务处只负责安排教室。

4、交表受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。  交表地点：教务处431设备科（北校区30号楼）

      5、申请人持申请表到物业管理办公室，由物业开门使用教室。
物管办: 教1-314，教2-314（南校区）；一号教学楼101，二号教学楼101（北校区）

  6、教室内严禁进行非法活动。严禁私自使用教室进行各种非教学任务类的活动。
      7、使用完毕后，请关闭多媒体设备，关好教室电源及门窗。

